河海大学接受国内博士生访学研究协议书

甲方：                 （派出学校研究生院）

乙方：河海大学研究生院
丙方：             （访学博士生）

丁方：         教授（访学博士生指导教师）

为实施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经友好协商，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就实施博士生国内访学项目达成如下协议：
一、访学对象

甲方同意丙方到乙方进行访学研究，并按乙方的有关规定对访学博士生进行管理。
乙方接受甲方博士研究生丙方到乙方              学科（或实验室）进行访学，由乙方博士生指导教师丁方负责其访学期间学习和科研工作的指导工作。
二、访学时间

访学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有关事项
1、乙方为丙方提供良好的科研和学习条件，并按乙方要求开展科研和学习。

2、丙方应认真执行访学研究计划，未经指导教师同意，不得随意变更或调整计划，更不得敷衍了事，不负责任，否则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3、甲方和丙方必须做好涉密项目的保密工作。丙方访学期间必须遵守乙方的校规校纪，访学结束后按时离校。

4、乙方根据丙方实际访学时间，为其提供6000元/人•年标准的访学研究费，每月发给生活补贴400元，提供一个研究生宿舍床位，每学期提供一次往返（南京至甲方所在地）火车硬座票费用，其余费用由丙方自理。

5、丙方访学研究参加科研项目所取得的成果，按有关规定，根据甲、乙双方参加者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情况，共同享有。丙方在乙方工作期间所取得的成果均应署名河海大学。

6、甲方负责丙方在乙方访学期间的医疗、保险等费用。

7、丙方访学结束前，由乙方组织对其进行考核，并将《河海大学接受国内博士生访学研究工作考核表》寄给甲方。对考核不合格者，将追究其责任，直至追回访学经费。

8、甲、乙双方指定专人负责博士生访学的日常管理。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至丙方访学结束时止。未尽事宜，由四方协商解决。

10、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各存一份。

甲方（公章）                乙方（河海大学研究生院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丁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